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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新課綱綜合型高中課程計畫書示例」第 2次研擬會議資料 

壹、時間：107年 5月 4日（星期五）15時整 

貳、地點：國立溪湖高級中學行政大樓第 1會議室 

參、主席：國立溪湖高級中學楊校長豪森                 記錄:楊惠芳 

肆、出席人員：如簽到單 

伍、主席致詞： 

陸、工作報告:本中心學校已召開 1次「新課綱綜合型高中課程計畫書示例」

研擬會議，本次會議賡續討論新課綱綜合型高中課程計畫書

示例，待示例完成後，將上傳至綜合高中中心學校網站，以

作為辦理綜合高中學校撰寫課程計畫書參考之依據。 

柒、討論事項： 

案  由：有關「新課綱綜合型高中課程計畫書(草案)」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 明： 

一、依據綜合高中中心學校 107年度工作計畫辦理。 

二、以國立羅東高商與新北市立金山高中新課綱綜合型高中課程計

畫書(草案)為例討論，詳如附件。 

決  議: 

一、建請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新課綱實務推動工作圈研擬課程

地圖格式，以供辦理綜合型高中學校參採。 

二、撰寫一般科目教學重點表之科目與科目課程目標時，應參酌領

綱撰寫，並注意兩者間的對應性。 

三、部定科目開課學期別可因學校需求而有彈性調整，但需符合邏

輯的順序。 

四、考量日後實作評量之安排，技能領域課程規劃，建議安排以能

在高三上學期修習完畢為目標；專精科目若有時數不足之考量，

應依學生學習需求與程度，完善規劃課程之難易及排課順序。 

五、開設科目之名稱，建議要能明確看出授課主題，避免使用太富

於創意卻無法望文生義之名稱。 

六、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規定社團活動每學年不得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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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 24節，學校在安排課程上，應全面考量時數是否有不足的

問題。 

七、彈性學習時間不應規劃任何有關升學與檢定相關之科目，以能

讓學生利用彈性學習時間增加學習之面向。 

八、跨校選修之規劃或許會產生許多的問題，建議從簡單的科目著

手，待經驗累積後，再加深加廣。 

九、依照學生興趣、性向、能力及需求，開設發展學習歷程之相關

課程，以作為技專端與大學端之參考。 

十、各校開設規定選修學分 1.2-1.5倍之選修課程，供學生自由選

修；學校在安排課程時，應不超過 1.2-1.5倍為原則，並建議

填報系統能設計警示之功能。 

十一、108學年度綜合型高級中等學校課程計畫書最新版本及審查

原則等皆已公告至高級中等學校課程計畫平臺。 

十二、每一學程所開設之專精科目總學分數至少為 60學分，學校

規劃課程時，應不低於此規定。 

柒、臨時動議：無 

捌、散會：16時 40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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